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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的

概念以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作为全球

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受到世界瞩目。2010年

12月，金砖四国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合作

机制，金砖四国（BRIC）发展为金砖五国（BRICS）。

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与我国在经济发展等方

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其税制结构变迁的路径

及成因对优化我国税制结构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一、金砖四国① 现行税制结构比较

一国税制结构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界定：税系结

构—直接税与间接税配比，税类结构—所得税、

流转税与财产税等的配比，税种结构—主要税种

的搭配。从税系结构看，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均为

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② 其中巴西和

俄罗斯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占比基本相当，南非直

接税占比则明显高于间接税；印度的税制结构则

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从税类结构看，巴西、俄罗斯

和南非都是所得税③ 和流转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而印度则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图1展示了

四国现行税制结构的基本情况。

       图 1   金砖四国现行税制结构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南非财政

部、税收服务局（SARS）2012年联合出版的 2012 Tax Statistics，印

度财政统计年鉴 2011～2012年。

由图1可见，四国财产税占比均很低，最高者

俄罗斯不足4%。因而所得税与流转税的配比关系

及内部构成即可基本反映各国税制结构的情况。④

四国所得税和流转税的构成如表1所示。

四国的所得税构成呈现出两种类型：南非和印

度以所得税为主，巴西和俄罗斯以所得税和社会

保障缴款（费）为主。流转税的构成则呈现三种类

型：巴西和南非均以增值税为主；俄罗斯因其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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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税占比 51.90％ 55.03％ 59.90％ 36.00％

所得税占比 43.10％ 40.36％ 58.80％ 35.11％

财产税占比 3.26％ 3.53％ 1.10％ 0.55％

间接税占比 48.10％ 44.97％ 40.10％ 64.00％

流转税占比 42.35％ 41.94％ 38.60％ 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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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持在40%～60%，这标志着巴西税制结构实

现了由间接税为主体到双主体的转变。

巴西双主体税制结构自形成以来，尤其自

1980年之后，一直相对稳定。所得税（类）由于所

得税占比上升与社会保障缴款占比下降的综合作

用而占比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联邦社会援助缴

款和社会一体化税占比上升、工业产品税占比下

降、商品流通服务税和关税占比基本稳定的影响

下，流转税占比几经升降后稳定在40%左右；财产

税除因临时金融交易税④ 开征和取消而波动外，基

本稳定在2%～3%的水平。因此，巴西呈现了“基

本稳定、小有变动”的所得税与流转税并重的双主

体税制结构。

（二）俄罗斯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俄罗斯独立之后的20多年来，税收制度经历

了从激进转轨到基本稳定，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

程。从税系结构看，俄罗斯始终保持直接税与间接

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并经历了间接税占比略高

向直接税占比略高的转变。⑤ 从税种结构看，始终

保持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双主体结构，且两者占比

的差距逐渐缩小。

1992～2001年间，俄罗斯推出第一轮税制改

革。在间接税方面将周转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

并调整进出口关税；在直接税方面将利润上缴改

为利润税，居民所得税改为自然人所得税并适用

表 1                          四国主要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

国  家 所得税主要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 流转税主要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

巴  西
社会保障缴款（21.77%）

增值税
①
（36.59%）

所得税（ 21.33%）

俄罗斯
所得税（21.94%） 关  税 （22.27%）

社会保险费（18.42%） 增值税 （15.92%）

南  非 所得、利润和资本利得税类（57.1%） 增值税 （25.7 %）

印  度 所得税（35.11%）
销售税 （22.48%）

消费税 （15.84%）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南非财政部、税收服务局(SARS)2012年联合出版的 2012 Tax Statistics，印度财政统计

年鉴（2011～2012）。

贸易额巨大，关税收入较多，以增值税和关税共同

构成；印度则以销售税和消费税②为主，在向覆盖

货物和劳务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印度

尚需努力。③

二、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一）巴西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巴西税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由以间接

税为主体转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双主体结构，20

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为所得税与流转税并重的双

主体结构。

20世纪初，巴西通过借鉴西方税制，形成了以

关税、消费税、销售税和工业收入税等间接税为主

体的税制结构。1924年巴西引入所得税制度，并在

1964～1967年税制改革中，通过扩大预提税的范

围、消除税收豁免和重新界定边际税率拓宽所得

税的税基，并实施现代化税收征管措施使所得税

收入迅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使社会保障缴款成为巴西直接税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上两方面使巴西直接税收入增长迅速。

与此相对，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是由于关

税收入因战争、经济危机等原因增长停滞甚至回

落，同时通过引入增值税减少了重复课税，在一定

时期内影响了间接税收入的增长。由此，巴西直接

税占比不断提高，在1972年突破40%，并在此后

① 巴西增值税包括四种税：商品流通服务税、工业产品税、联邦社会援助缴款和社会一体化税。

② 印度对大部分商品课征的消费税和销售税均具有增值税的特征，但由于并未覆盖所有商品及劳务，并且进行抵扣的投入品范围有限，称为

“有限度增值税”。

③ RAO, M.G. & RAO, R.K., 2009, Tax System Reform in India, Working Paper, 10.

④ 根据巴西统计年鉴的分类，临时金融交易税(CPMF)本质是财产税，不同于作为流转税的金融交易税（IOF）。

⑤ 含社保税(费）。俄罗斯于 2001年 1 月 1 日起将企业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障费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又于 2010年 1 月 1 日改为社会保险基金。为

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数据可比，2010～2012 三年间的直接税部分将社会保险基金也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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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率，设立不动产税和物价调节税等。由此，

俄罗斯建立起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由于所得税税率过高及征管水平落后，偷漏所得

税情况普遍存在，影响到直接税收入增长，因而间

接税占比略高。

2002～2012年间，在第二轮税制改革的影响

下，直接税占比超过间接税。取消一系列间接税、①

降低增值税税率、对小企业以单一税制代替增值

税等举措导致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虽然出

口关税收入因对外贸易额增长而增长迅速，但整

体上间接税占比有所降低。而直接税占比的上升

来自于四个方面：个人所得税由累进制改为单一

税率，并对个体工商户征收同为单一税率的统一

认定税，简化的税制提高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利

润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刺激了企业的发

展，同时税收优惠的大幅取消也拓宽了税基；将

各项社会保障缴费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将地下资

源使用费改为地下资源使用税并开征矿藏开采

税。以上举措使所得税、社会保障缴费和资源税

收入增长迅速，税制结构进入直接税占比略高的

阶段。

（三）南非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1960年南非独立后，沿袭殖民地时期英、法遗

留下来的税收制度，形成了直接税（所得税）与间

接税（流转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自80年

代以来，南非始终保持 “双主体”结构，且直接

税（所得税）占比始终较高。

南非税制结构的稳定不意味着没有税种和税

制要素上的调整与变化，而正是各个税种不同变

迁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开征资本利得税、

引入退休基金税，将企业与居民纳税人在全球范

围内的所得列入所得税课税范畴以拓宽税基等措

施促进了直接税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大范围减

免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

率又不利于直接税收入增长，综合作用下，直接

税占比保持稳定。关税税率降低与贸易额扩大的

共同作用使关税收入稳定增长，增值税等间接税

没有显著变动，由此间接税占比也保持稳定。

（四）印度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印度自1947年独立至今，始终沿袭并保持间

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呈现间接税占比倒U型

的变化过程。

1950～1987年间，印度以消费税、关税和销售

税为主的间接税均具有税基宽广、税率较高的特

点，且对征管条件要求较低，其收入随经济发展而

增长迅速。与此相对，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由

于设计复杂、税率畸高②、存在大量税收优惠及征

管水平低下，偷漏税情况普遍，其收入增长缓慢；

而财产税在直接税中占比很小且基本稳定，因而

直接税收入增长缓慢，间接税占比不断攀升。

1988～2011年间，在印度1991年启动的税制

改革影响下，直接税收入增长迅速，而间接税收入

增长相对放缓。个人所得税通过大幅度缩减级次、

降低税率、提高免征额极大地提高了纳税人的遵

从度。同时，源泉扣缴和预缴税适用范围的扩大，

纳税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纳税人永久账号制度

的实行等使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迅速。企业所得

税通过大幅降低税率提高纳税人遵从度，清除优

惠以拓宽税基，并引入最低选择税以减少税收流

失，使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与此相对，虽然服务税

的开征及邦政府的销售税向有限度的增值税转型

提升了两者收入的占比，但因消费税和关税税率

剧烈降低，其收入占比下降的幅度更大，因而以

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占比下降。由此，印度税制

不仅实现了间接税占比倒U型的变迁过程，而且由

20世纪80年代末流转税为绝对主体③ 的结构转为

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结构。

三、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路径比较

四国税制结构变迁路径有四点共性。

第一，改革个人所得税，促成税制结构变迁。

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级次、简化税制以提高纳税

人的遵从度，减少优惠以拓宽税基，扩大源泉扣

缴和预缴税的适用范围及加强征管减少偷漏税，

使个人所得税收入迅速增长，并促成税制结构的

变迁。

① 主要有销售税、道路交通税、公共设施维护税、燃油销售税、汽车运输工具购置税等。

② 最高边际税率达 97.5%。

③ 1990～1991 财年印度流转税占比 77.95%，所得税占比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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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或利润

税），促成税制结构变迁。通过降低税率提高企业

纳税人的遵从水平，减少优惠以拓宽税基，四国均

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大幅增长，并以此促成

了其税制结构的变迁。

第三，普遍征收增值税，优化税制。巴西在20

世纪60年代引入增值税，用工业产品税和商品流

通税分别替代中央消费税和联邦政府的销售税；

又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将社会一体化税和联邦

社会援助缴款转为增值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

代将周转税转为增值税。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将

消费税中一部分转为有限度增值税，在2005年将

销售税转为有限度增值税。其他间接税向增值税

的转型是对税制结构的优化，在收入方面，短期内

由于抵扣增多会影响收入增长，但长远来看，其对

扩大商品流通经济规模的作用会有助于间接税收

入的增长。巴西和印度均通过增值税的变革实现

了间接税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俄罗斯在2000年后

降低增值税税率则使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第四，普遍降低关税税率，适应经济全球化。

巴西、南非和印度均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税率，

并缩小课税商品范围。俄罗斯也降低了其进口关

税税率，但出口关税保持其独有的特点。通过降低

税率、缩小课税商品范围，在对外贸易额不断扩大

的背景下，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关税收入占比或显

著降低、或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

另有两点个性值得关注。

一是社会保障缴款（费）在巴西和俄罗斯税制

结构变迁中意义重大。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

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缴款成为巴西

直接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促成其税制结构的

转变；俄罗斯在2001年将各项社会保障费合并为

统一社会税，带动了其直接税占比的提升。

二是关税和资源税在俄罗斯税制结构中地位重

要。不同于其他三国，俄罗斯的关税收入依赖于出

口关税，其收入随国际油价的攀升而迅速增长，①

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其他流转税占比降低对间接

税占比的影响。俄罗斯由于资源丰富，通过扩大资

源税的课税范围，使资源税收入得到大幅增长，促

成了其直接税占比的提升。

图 2  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http://www.ibge.gov.br/

english，2012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南非储备银行数据库

http://www.resbank.co.za/Research/Statistics以及印度财政统计年鉴

（Indian Public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1~2012。

表 2                        金砖四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比较②

国  家
                    “双主体”形成期                       “双主体”稳定发展期

时  间 人均G D P 时  间 人均G D P

巴  西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1 000～1 500美元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3000美元以上

俄罗斯 20世纪90年代 1 500～3000美元 21世纪初至今 3000美元以上

南  非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3800～1 000美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 3000美元以上

印  度 — — —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宏观经济数据库。

注 1：“‘双主体’形成期”指直接税比重开始超过 40%，成为税制结构主体之一的时期；“‘双主体’稳定发展期”指直接税比重稳健增长，超

过 50% 甚至更高并保持稳定的时期。

注 2：本表使用世界银行以现价美元计值的各国人均GDP 数据（采用单一年份官方汇率从各国货币换算得出），具有可比性。

① 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 2002 年 2 月由从价税改为从量税，并将税率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由此，俄罗斯确立起原油价格上升自动带动税收

增加的机制。俄罗斯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重高达近 30%，加之国际油价不断飙升，出口关税快速增长。

② 由于印度未实现“双主体”，故表中没有其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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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成因

比较

经济发展水平是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重要

原因。人均GDP较高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其税

制结构均已演进为直接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

体”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印度，则是惟一

一个仍以间接税为单主体的国家。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横向比

较。我们对四国税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间以及当

时的人均GDP进行了横向比较，详见表2。

如表2所示，三国形成“双主体”税制结构的

时期及人均GDP水平虽不尽相同，但相差不大；①

进入“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稳定发展期，则都处于

人均GDP大约3000美元时；从“双主体”结构形

成到稳定发展都经历了约10年的时间。可见，税

制结构为“双主体”的金砖国家，在完成税制结构

变化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共性。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纵向考

察。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

关系也各有特点。图3描绘了金砖四国人均GDP与

直接税比重的变化。下文将分别考察四个国家经

济发展对税制结构变迁的影响。

图 3  金砖四国人均 GDP 与直接税比重变化图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 http://www.ibge.gov.br/

english，2012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南非储备银行数据库http://

www.resbank.co.za/Research/Statistics以及印度财政统计年鉴（Indian

Public Financial Statistics）2011～2012；世界银行宏观经济数据库。

1.巴西。

第一阶段：人均GDP小于1000美元，直接税

比重不足40%。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巴西依靠

外贸及工业化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直接税收入

显著增长，由10%左右提高到近30%。在随后的“巴

西经济奇迹”期间（1968～1974年），GDP年均增

长率高达10%以上，促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直接

税比重持续上升。

第二阶段：人均GDP为1000～1500美元，直

接税比重超过40%并逐步提升。巴西通过对能源建

设的大规模投资，使1974～1980年间GDP年均增

长率达到6.9%。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巴西实

现了税制结构向双主体的转变。

第三阶段：人均GDP为1500～3000美元，直

接税比重达到50%，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

后保持稳定。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深受外债高企、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困扰。“雷亚尔计划”② 实

施后，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三大产业均

得到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企业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明显增强，直接税、间接税收入

与GDP同步增长，实现了“双主体”税制结构的

稳定。

2.俄罗斯。

第一阶段：人均GDP为1500～3000美元，直

接税比重为40%～45%。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休

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使其经济持续下滑，人均

GDP从独立之初的3095美元降至1999年的不足

1500美元，同时还面临税制体系混乱、偷逃税异常

猖獗的情况。但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起点相对较

高，“双主体”税制结构已具雏形，经济的短期下

滑没有使其产生剧烈变动。

第二阶段：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直接税

比重达到50%并保持稳定。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将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③ 加之

① 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南非直接税的地位更高，这可能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巨大，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负担着调节

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根据南非财政部、税收服务局公开的数据， 2011 年占比仅为9.7%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

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 1/5。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客观约束下，政府选择直接税（所得税）作为税制结构的主体，也是出于促进社会公平

的考虑。

② 雷亚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共开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银行基准利率控制需求，通过进口抑制物价上涨，将货币名称由克

鲁塞罗改为雷亚尔，并与美元挂钩。

③ 普京执政之初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曾指出：“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在

2003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也明确提出，必须“使俄罗斯回到世界富有的、发达的、强大的和受尊重的国家行列”。（张树华等译《普京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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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充足，发展至今，俄罗斯的人均GDP已达

到世界中高收入水平，有效地充实了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基，直接税比重达到并稳定在略

高于50%的水平。

3.南非。

第一阶段：人均GDP从不足1000美元飙升

至3000美元，直接税比重也从低于40%迅速增

长并超过50%。南非工业化起步较早，市场化经

济发展极快，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30年代到

70年代间平均7.3年翻一番，① 到70年代中叶，其

发展水平已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

的高速增长为所得税的征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非的直接税比重迅速增长，形成了“双主体”的

税制结构。

第二阶段：人均GDP 为3 000～4 000美元，

直接税比重为55%～60%。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使

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增长奇迹难以为继，20世纪

70～80年代末经济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1994年

新南非建立后，曼德拉政府施行稳健的经济政

策，并不过分追求短期增长。因而这一时期的南非

经济踯躅不前，直接税的比重虽有所提升但并不

稳定。

第三阶段：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直接税

比重稳定在60%左右。2002～2007年，南非经济

增长明显加速，连续6年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

2008～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及政治动荡②

的影响，但危机过后也迎来反弹，2010年以来保

持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水

平足够高，南非直接税比重也稳定在60%左右，仅

随个别税种的调整和经济的短期变化出现小幅度

波动。

4.印度。

第一阶段：人均GDP不足400美元，直接税比

重低于20%。印度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

代末经历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稳步发展，1989年

印度的工业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6倍多，间接税

收入有了明显增长。同时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国营

经济效率低下、私营经济发展不足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③

因而直接税收入增长缓慢，占比较低。

第二阶段：人均GDP从400美元增长至超过

1000美元，直接税比重从20%提升到35%左右。

瓦杰帕伊政府（1998～2004 年）和辛格政府

（2004至今）通过改革实现了印度经济的高速增

长，并使服务业④ 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亮点。⑤

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印度形成了约3亿人

的中产阶级队伍，为个人所得税提供了宽广的

税基，进一步带动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的

提高。

五、几点思考

通过对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比较分析，对

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性、方向、时机、路径选

择及必要条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及方向。从

税系结构看，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2012年间接税

占比为59.95%，⑥ 直接税占比40.05%，似已形成

双主体的结构；但从税类结构看，货物与劳务税占

比52.50%，所得税占比25.32%，是以货物与劳务

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结构。显然，与其他金砖国

家相比，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不仅在于直接税占

比较低，更在于所得税占比过低。⑦ 过分倚重货物

与劳务税使财政收入抗风险能力减弱，所得税比

重过低既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又有碍税收

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转

型实有必要。

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均已实现双主体结构，且

已保持稳定至少20年。参照金砖国家经验，我国

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应当是实现“直接税与间接

税并重”和“所得税与货物与劳务税并重”两个层

① 秦 晖《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经济观察报》，2010 年 6 月 5 日。

② 流血的排外骚乱、非国大的分裂、姆贝基总统被“召回”，莫特兰蒂取代姆贝基而祖马又取代莫特兰蒂，都发生在这两年危机期间。

③⑤韩毅主《外国近现代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2006 年印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21.7%、24.2%、54.1%。

⑥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计算得出，下同。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税种属于直接税。

（税种分类参考刘佐《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研究》，《财贸经济》2010 年第 7 期。）

⑦ 即便是金砖四国中所得税占比最低的印度，也达到 35.11%，远高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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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双主体结构。

第二，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时机。从经济发

展水平看，南非、巴西和俄罗斯分别在人均GDP

达到800～1000美元、1000～1500美元和1500～

3 000美元时形成双主体结构，而我国当前人均

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从税收征管条件看，我

国在网上报税、税控系统建设和征管措施等方面

在金砖国家中居于领先水平，居民纳税人身份信

息系统的建设也在推进之中。以上两方面决定我

国已经完全具备税制结构转型所需的客观条件。

从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不到

50年间启动了5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平均每10年

1次，而现在距最近的1994年税制改革已经过去

了20年。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的时机已经

成熟。

第三，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金砖

四国税制结构变迁大都通过改革所得税（包括社

会保障缴款）带动直接税快速增长，改革间接税

使其稳定增长而实现。结合我国国情，税制结构

优化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大力提高所得税（尤其是

个人所得税），尽快改革资源税，把握时机推行房

产税，适时推出社会保障税，并稳定间接税。在

参考金砖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应

积极稳妥地推进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向分类综合征

收模式的转变，提高所得税地位。我国虽为资源

大国，但资源税课征范围狭窄、税率较低，既不

能筹集充足的财政收入，又不能引导合理使用资

源，应当借鉴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的经验，扩

大资源税的课征范围，提高税负。金砖四国中普

遍征收房产税（虽占比不高），考虑到我国国情，

房产税试点应把握时机全面推开，使房产税成为

直接税稳定的收入来源。巴西和俄罗斯的社会保

障缴款是直接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了直接税

的主体地位，我国也可考虑适时推行社会保障的

“费改税”，完善直接税的结构。在对以所得税为

核心的直接税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持以

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的稳定。通过所得税和其他

直接税占比的提升，使间接税占比自然下降，实

现税制结构的优化。

第四，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持续

加强税收征管。金砖国家税制结构的变迁过程始

终伴随着税收征管条件的不断进步。金砖四国通

过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直接税比重、促使税制结构

变迁的经验表明，一方面税收征管条件是税制结

构选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税种完善和税制要

素的调整并不以税收征管条件的完备为前提，税

制结构的变迁需要的是持续不断地加强征管。征

管条件的进步是一个与税制优化互相促进、共同

发展的过程。以所得税为例，金砖国家都曾遭逢

因征管条件落后而偷逃税严重的情况，但四国并

未因此而暂停对所得税制度的改进，等待征管条

件的完备；而是在对税制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不断

加强征管。

本文认为，我国税制优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多

种举措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必

然需要较高的征管水平作为基础。但若以征管条

件尚未完备而延缓税种改革（如房产税）的进程，

则属“矫枉过正”。基本的征管条件是开征税种的

条件，而持续加强征管才是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

条件。因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并在此

过程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强征管，优化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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